《昆明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办法》编制

说明
一、编制背景与目的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强化科技创新人才对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根据《昆明市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实施纲要(2017—2030)(修订版)》(昆发﹝2021〕7号)和《昆明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17条措施》(昆政发﹝2022〕31号)等文件精神，学习借鉴《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有关内容，在工作站建设推进过程中，结合昆明市实际情况，合作处每年定期组织专家对建设情况进行评估，了解工作站建设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急需解决的问题等，结合昆明市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变化，在工作站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特对办法做出修订。修订并编制《昆明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办法》（以下简称《建设办法》）。本办法旨在提升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设运行管理水平，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昆明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助推昆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二、编制原则

1.绩效导向：坚持绩效导向，确保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设运行能取得实际成效。
2.聚焦重点：围绕昆明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点任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3.注重实效：发挥院士专家及其团队的领军作用和资源优势，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4.服务发展：服务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三、主要内容

《建设办法》共分为七个章节，共计二十条，主要内容包括：

1.总则：阐述工作站建设的必要性、总体思路、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工作机制与职责：明确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工作的领导机制、建委会、建委会办公室、建站单位、推荐部门和院士专家的职责分工和协调配合机制。
3.资格条件：详细规定申请建站的单位和院士专家需具备的资格条件，确保建站单位和院士专家具备相应的科研实力和工作条件。
4.申报认定：明确院士专家工作站的申报认定程序，包括申报材料的提交、初审、审核推荐等流程。
5.支持服务：明确对院士专家工作站的经费支持、科研条件保障、服务支持等具体措施。
6.管理与监督：详细规定院士专家工作站在建设、运行和管理过程中需要遵循的相关制度和要求，确保工作站的高效运行和有效管理。
7.附则：明确经费使用的相关规定，以及办法的解释权和实施时间等。
四、修订说明

在修订过程中，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优化和完善：
（一）精简凝练了文件内容

《建设办法》（昆科规〔2020〕2号）修订前分为七个章节三十三条，文本内容存在篇幅过长、文字冗余、空泛等问题，现根据工作站建设的实际需要，删除不具备实操性的内容，增删改查优化了相关条款，精简凝练为七个章节合计二十条。

（二）统筹更新了建设思路及原则

积极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引领，根据《昆明市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实施纲要（2017—2030）（修订版）》（昆发﹝2021〕7号）和《昆明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17条措施》（昆政发﹝2022〕31号）等文件精神，围绕昆明市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区域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国内外院士专家及其团队在昆明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升昆明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助推昆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将建设原则凝炼为“聚焦重点、注重实效、服务发展”。

（三）加强绩效跟踪管理

在原办法要求“根据《任务书》对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绩效进行年度绩效评估”的基础上，明确“评估结果分为合格（80分及以上），不合格（80分以下），年度绩效评估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不再安排财政补助经费”，使年度经费拨付有据可依，更有效地对工作站绩效进行跟踪管理。

（四）明晰了各主体工作职责

明确了工作站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原有基础上明确了推荐单位职责，形成工作站建设委员会、工作站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建站单位、推荐部门和院士专家层次分明、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协调配合的运行服务保障机制。

五、修订亮点
（一）首次提出实行双负责人制

为明确主体责任，使建站单位与院士专家高效协作，各司其职，参考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做法，实行院士专家工作站双负责人制，行政负责人为建站单位相关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为院士专家，由行政负责人统筹负责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运行、经费使用管理等全面工作，可以运用行政管理、资源配置及任务牵引等方式，在单位内部调集优势力量，以确保项目按节点有序推进；院士专家主要负责指导帮助建站单位共同制定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目标、计划和管理制度等，在攻克关键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拓展合作资源渠道等方面予以支持，确保创新目标的实现。

（二）拟采用四部门联发

借鉴《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四部门联发模式，征求市人社局意见加入市人社局作为联发部门，进一步进行资源整合和扩大影响力。

（三）探索省市共建新模式

积极探索省市共建院士专家工作站模式。省市共建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命名为“云南（昆明）XXX（院士、专家姓名）院士/专家工作站”，所需经费由省级按规定安排；昆明市以科技项目方式给予支持，根据《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昆科规〔2023〕1号）相关规定进行项目申报和管理。

（四）明确了工作站经费使用依据文件，并对结余经费提出使用要求

工作站涉及经费管理参照《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财政补助经费使用管理实施细则（云财教〔2019〕84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20条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1〕70号）等相关规定执行。院士专家工作站期满考核合格有结余经费的，结余资金留归项目承担单位继续使用，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

（五）规范建设单位资格条件，优化院士专家资格条件

一是按照公平性审查提出的意见规范了建设单位基本条件；二是对专家资格条件进一步优化，积极借鉴《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文件中院士资格条件，加入了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菲尔茨奖获得者；根据以往申报情况，明确国（境）外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其他类别院士提请院士专家工作站建委会办公室审议；规范了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表述；加入具有云南特色的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科技领军人才、昆明市“春城计划”科技领军人才、以及在所属学术和行业领域里具有科技领军地位或较高威望的教授、专家、学者等资格条件，同时，进一步明确对国家级技术奖励获得者、省级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及以上获得者要担任核心成员的资格条件。

五、结语

《昆明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办法》的编制和实施，将有力推动昆明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设和发展，为昆明市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本办法的各项要求，加强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确保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取得实效。

